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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學旅遊作爲教育與旅遊相結合的新興業態，在培養青少年核心

素養、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深受旅遊者，

特別是家庭和青少年的青睞與積極參與。 

鑒於於青少年（包括未成年人）是研學旅遊的核心客群，其組織

接待具有籌備週期長、安全責任重、多方協調複雜等特點，本指引以

澳門旅行社承接青少年研學旅遊業務爲主要適用場景 1，重點規範未

成年人的研學旅遊服務。其他客群（如家庭親子、成人團隊）的研學

旅遊組織接待，亦可參考本指引執行。 

  

 

1 澳門旅行社組織接待青少年研學旅遊的業務場景：1.外地組團旅行社組織，委託澳門旅行

社接待；2.大中小學校組織，委託澳門旅行社接待；3.協會社團、培訓機構等組織，委託澳

門旅行社接待；4.青少年/家長報名澳門旅行社的現有研學旅遊產品，或委託澳門旅行社策

劃定制研學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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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澳門旅行社針對青少年群體開展的研學旅遊業務。 

2 術語和定義 

2.1 研學旅遊 

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爲目的，以課程爲依託，通過體驗性、互動

性和探究性學習方式，在專業指導下進行的旅遊活動。 

2.2 組織方 

向旅行社提出研學旅遊需求和目標，發起、組織並全程參與實施

的主體。通常爲中小學校、高校、組團社或顧客。 

注1：“顧客”是指參加旅行社組織的旅程的人，或向旅行社取得或承諾取得所

提供的個別服務的人。 

2.3 供應方 

與旅行社建立合作關係，提供研學課程、研學空間、交通、住宿、

餐飲、物料等服務的主體。 

2.4 研學旅遊課程 

即研學旅遊體驗活動。依託研學旅遊資源進行設計，具有明確的

學習目標和主題，綜合利用參觀考察、互動體驗、研討交流等方式開

展的探究性學習活動。 

注1：包括各種主題的工作坊、手作體驗、自然教育、文化遺產探索等研學體驗活動。 

2.5 研學旅遊產品 

通過開發和利用研學旅遊資源，爲研學旅遊參與者提供以研學旅

遊課程爲核心的旅遊活動與服務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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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研學旅遊指導人員 

策劃、制訂、實施研學方案，組織、指導開展研學體驗活動，具

備相關資質和能力的專業人員。 

3 總體要求 

3.1 遵守澳門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指引，包括但不限於《旅行社

業務及導遊職業法》（第 5/2025 號法律，自二零二六年二月一日

起生效）。 

3.2 構建研學旅遊安全保障體系，保障研學旅遊安全有序開展。 

3.3 具有良好的社會信用，近三年內無重大安全責任事故、重大服

務質量投訴。 

3.4 做好各服務供應商的溝通、協調、監督與配合，確保從實施到

反饋全過程、各環節之間的有效銜接。 

3.5 行程安排應寓“學”於“遊”、“學”“遊”兼顧，宜進行跨

領域學習、跨學科融通，注重實踐性、探究性和互動性。 

4 組建服務團隊 

4.1 服務人員配置和職責 

4.1.1 研學旅遊服務團隊通常由旅行社（承接方）、組織方(如學校

教師)、供應方的工作人員構成。 

4.1.2 服務團隊人員應熟悉所負責研學旅遊服務的工作要點，具備

良好的語言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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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研學旅遊服務團隊的職責包括但不限於項目管理、研學旅遊

指導、導遊服務、生活及後勤保障和安全管理。根據實際需要，

同一人可承擔多種職責。 

4.1.4 可根據需要聘請具有相關知識或技能的專業人員承擔部分

研學指導工作。 

4.1.5 應根據《旅行社業務及導遊職業法》，按適用情況安排導遊

陪同研學旅遊參與者。 

4.2 服務人員職責 

4.2.1 項目管理的職責包括： 

a)選擇研學旅遊的資源，並有效控制計劃進度； 

b)監督活動的安全、質量及流程規範； 

c)協調各方資源，及時解決問題，確保活動實施。 

4.2.2 研學指導人員的職責包括： 

a)收集參與者需求和研學旅遊資源等資訊； 

b)編制研學旅遊課程實施計劃； 

c)解讀研學旅遊課程方案，指導並檢查參與者準備情況； 

d)組織、協調、指導研學旅遊課程的開展； 

e)關注參與者的動向和狀態，保障活動安全； 

f)收集、記錄、分析、反饋參與者和服務主體的相關資訊。 

4.2.3 生活及後勤保障的職責包括： 

a)協調研學旅遊活動中的各類生活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交通、住宿、

餐飲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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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協調研學旅遊活動中各類後勤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物資運送、跟

拍攝影等； 

c)協助管理活動秩序，保障參與者的人身安全。 

4.2.4 安全管理的職責應包括： 

a)管理研學旅遊活動中的各項安全問題，對重點環節、風險區域、

危險行爲等實施安全監控，並提出安全警示和實施安全救援； 

b)為參與者開展安全教育、提供安全提示； 

c)落實交通、住宿、餐飲等服務過程的安全措施，並實施監督及檢

查。 

4.2.5 研學旅遊指導人員的要求 

4.2.5.1 研學旅遊指導人員應身心健康、無犯罪記錄。 

4.2.5.2 研學旅遊指導人員應和參與者無語言溝通障礙。 

4.2.5.3 根據參與者的人數、年齡、學習水準和課程特點配備研學

旅遊指導人員，原則上每 20 名參與者至少配備 1 名研學旅遊指導

人員。 

4.2.5.4 研學旅遊指導人員應接受過由專業機構或學術機構提供

的專項培訓。 

5 遊前服務 

5.1 需求探查 

5.1.1 如組織方選擇旅行社現有的研學旅遊產品（現成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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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旅行社應向組織方說明產品特色、細節以及對參與者的要

求等資訊，確認產品符合對方需求。 

5.1.1.2 與相關供應方溝通並具體落實產品。 

5.1.2 如組織方對研學旅遊有個性化要求（定制旅程） 

5.1.2.1 旅行社應深入分析研學旅遊組織方和參與者的背景、要求、

需求及特徵，包括但不限於研學目標、參與者人數、停留天數、

組織形式、特色項目、食宿標準、費用預算等。 

5.1.2.2 在條件允許下，採取線上線下等方式，與參與者的家長、

學校老師進行溝通交流，獲取參與者的更多資訊。 

5.1.3 對獲取的資訊進行討論分析，形成計劃書，便於與組織方後

續溝通落實，並儘量滿足組織方的需求變化。 

5.1.4 根據組織方要求和參與者需求，組織可串聯的研學資源點，

設計研學旅遊產品和相關物料。 

5.2 產品設計 

5.2.1 產品主題應基於參與者身心發展和學習需求，結合課程類型、

課程內容，合理提煉形成。 

5.2.2 產品主題應突出鮮明。可從“一國兩制”、愛國愛澳、文化藝

術、科技發展、國際級休閒產業等方面凝練主題，重點關注反映

家國情懷和中葡文化交流等主題的資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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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每個主題必須至少包含一個與之相關的研學課程（講座、手

作坊、小組學習討論等）。可將旅行社已有的特色課程與研學資

源點的課程有機結合。 

5.2.4 產品規劃應從參與者需求與澳門的優勢資源出發，體現研學

主題與目標要求，明確必要條件與保障措施。 

5.2.5 根據產品主題和參與者需求來設計教學活動，宜根據沿途風

景、人文或可能遇到的景觀、事件設計備用課程（生成性課程等）。 

5.2.6 產品規劃應確保安全性，充分考慮合理性，行程鬆緊適當。

如涉及交通轉換，應預留足夠的時間。 

5.2.7 保證參與者的睡眠休息時間，每日活動(含交通時間)不宜超

過 11 小時。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參與者研學期間的睡眠時間

分別不宜少於 10 小時、9 小時和 8 小時。 

5.3 產品要素選擇 

注1：產品要素包括但不限於研學旅遊資源、交通、餐飲、住宿。 

5.3.1 總體要求 

5.3.1.1 旅行社選擇產品前應進行評估和實地考察。 

5.3.1.2 應選擇具備相關營業准照/許可、有履約保障的供應方。 

5.3.1.3 制定選擇住宿、餐飲、交通等供應商的標準，根據標準遴

選供應方，並保存遴選過程和結果記錄。 

5.3.1.4 同等條件下，宜優先考慮通過澳門“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

劃”的供應商。 

5.3.2 研學旅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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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旅行社宜從文化遺產、歷史街區、文博場館以及具代表性

的高校、科研院所（實驗室）、節事賽事活動、知名企業等廣泛的

研學旅遊資源中選定研學點位。 

5.3.2.2 評估研學資源點的基礎設施、可開發利用性、安全風險和

保障條件。 

5.3.2.3 考察研學資源點的活動實施空間和服務，排查安全隱患點，

確保具備開放條件和接待服務能力。 

5.3.2.4 評估研學資源點課程的實施條件、實施質量，以及與自身

課程的相容性。 

5.3.2.5 綜合考量研學資源點的情況和參與者需求，進行資源篩選

與整合。 

5.3.3 交通 

5.3.4 根據路況、距離和參與者的年齡、體能狀況合理安排交通工

具和路線。 

5.3.4.1 評估旅遊運輸服務企業的運營資質、設施設備、服務質量

和安全管理。 

5.3.4.2 評估研學旅遊活動沿線的交通狀況，確保駕駛人員對路線

熟悉，充分預估所需交通時間。 

5.3.5 住宿 

5.3.5.1 評估住宿地的周邊環境、設施設備、服務質量和安全管理，

注意住宿環境的衛生條件和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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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 選擇適合參與者、可集中住宿的地點，便於管理。 

5.3.5.3 確認住宿地點可讓接載車輛安全進出、停靠。 

5.3.5.4 確認距住宿地附近有可提供救治的醫療機構。距離可實施

急診的醫院車程不宜超過 30 分鐘。 

5.3.5.5 確認住宿地點的標示清晰，緊急逃生通道、消防設施符合

要求。 

5.3.6 餐飲 

5.3.6.1 評估餐飲供應方的設施、服務和質量管理、食品衛生和安

全管理。 

5.3.6.2 宜選擇參與者可集中就餐、便於集中管理的餐廳。 

5.3.6.3 確保就餐環境的衛生安全。 

5.3.6.4 如使用一次性餐飲具，應符合安全、衛生、環保和可持續

發展的要求。 

5.4 產品說明 

5.4.1 宜通過產品說明書等形式明確研學旅遊服務內容，服務內容

包括但不限於研學旅遊課程、旅程計劃、服務標準、生活及後勤

保障、安全防控措施等。 

5.4.2 明確參與者的限制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身心健康並且無重大

疾病、無針對具體研學旅遊課程的禁忌症、適宜參與的年齡範圍、

參與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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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產品說明書宜圖文並茂、重點突出，有旅程綫路圖並標明主

要研學資源點。 

5.5 溝通確認 

5.5.1 組織方確認研學旅遊產品後，旅行社應與其訂立合同，並

及時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向顧客提供一系列資訊。包括但不限

於： 

a）旅程和逗留是否需要護照、簽證和辦理其他手續； 

b）交通工具和住宿； 

c）購買旅遊保險的可能性； 

d）擬訂立的書面合同及合同內的所有條款。 

5.5.2 訂立的合同須載明的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a）旅行社的商業名稱、營業場所名稱、地址、聯絡資料和旅行社

准照編號； 

b）旅程價格、因旅程而須繳付但不包括在旅程價格內的稅項或費

用。 

c）須提前支付的款項或相關價格百分比、支付餘額的日期，以及

不繳付餘額的後果； 

d）旅程的起點、行程、目的地，逗留的期間和日期，各研學旅遊

課程的實施地點和預計時長； 

e）旅程成行所要求的至少人數，以及未達該人數時提前通知顧客

取消旅程的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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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其類別、特點，以及啟程和回程的日期、

時間和地點； 

g）所入住的住宿處的等級和地點，並標示該住宿處的等級是按目

的地當地標準釐定，以及膳食安排； 

h）研學旅遊指導人員和服務人員的配備數量及其資格資質； 

i）自費活動、有關活動的內容和價格、不包括在價格內的費用、

活動的風險和責任、活動時間，以及要求的至少報名人數； 

j）顧客因約定的服務未切實履行而向旅行社投訴的應遵規定； 

k）旅行社不履行合同的原因及相關規定； 

l）顧客有權解除合同； 

m）旅行社向顧客提供適當援助的承諾。 

5.5.3 制定並細化接待工作方案，合作方之間分別簽訂合同，明確

接待標準和各方責任。 

5.5.4 通過綫上、綫下等多種管道接受各方諮詢，協助參與者做好

行前準備。 

5.5.5 通過即時通訊群組等，建立服務主體、參與者、參與者的監

護人之間的資訊溝通管道。 

5.5.6 關注客源地、目的地的惡劣天氣以及交通停運、延誤等資訊，

與相關合作方、工作人員和參與者保持溝通。 

5.6 行前準備 

5.6.1 按照參與者的數量製作或採購研學需要的物料，包括但不限

於研學手冊、教輔教具、相關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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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輔助組織方召開行前說明會，說明研學旅遊的主題和方案，

出行注意事項，引導參與者做好課程預習準備。 

5.6.3 召開研學旅遊服務團隊培訓會，發放工作手冊，明確崗位職

責。具體分析研學旅遊接待中的風險防控要點，提出針對性要求，

明確安全防護重點。 

5.6.4 因應組織方要求或研學旅遊參與者的特殊情況，可增加其他

專項培訓。 

6 遊中服務 

6.1 組織接送 

6.1.1 提前考察活動涉及到的接送地點，保證接送地點附近便於車

輛停靠，或與司機、參與者溝通確認好上車時間。 

6.1.2 有統一的團隊標識，如導遊旗、接站牌等。 

6.1.3 組織登車前，選擇適合集中的區域排隊，確保周邊環境安全，

且不妨礙公衆通行。 

6.2 研學指導 

6.2.1 按照研學旅遊方案和課程要求，有步驟、分環節地實施，結

合實際活動情境導入研學目標。 

6.2.2 注重培養參與者有關責任、溝通、協商、合作、同理心、判

斷、決策、創造性思維等方面的意識和能力。 

6.2.3 宜組織開營或歡迎儀式，根據參與者的年齡適當控制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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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通過互動、啓發、體驗等方式激發參與者的研學興趣，不宜

採用單項輸出的方式進行講解。 

6.2.5 宜組建任務小組，體現分工與合作，培養團隊意識與能力； 

6.2.6 宜關照到每位參與者學習體驗與感受，開展針對性輔導，確

保平等的參與機會、和諧的團隊氛圍。 

6.2.7 指導參與者完成研學旅遊的成果展示與總結。成果展示可通

過分享會、研學手冊、視頻集錦、主題演講、調查報告、模型製作

等方式進行。 

6.2.8 記錄參與者在研學旅遊活動過程中的表現，爲個人評價或成

長建議提供支撐。 

6.2.9 可根據需要聘請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協助完成研學旅遊指

導工作。 

6.2.10 宜對研學旅遊參與者進行反饋，按實際表現，爲其學習、

成長和發展提供建議。反饋可側重以下方面： 

a)個人素養，包含時間觀念、紀律意識、學習態度、禮貌儀容、個

人形象等； 

b)綜合能力，包含口頭表達能力、文字表達能力、思維能力、創造

能力、實踐能力等； 

c)研學成果，包括項目原創性、主題分明、內容全面、形式特色、

表達流暢、團隊合作等。 

6.3 接待服務 

6.3.1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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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強化安全意識，向參與者宣講交通安全知識和緊急疏散要

求，組織參與者有序乘坐交通工具。 

6.3.1.2 全程隨時進行安全巡查，並在參與者上、下交通工具時清

點人數，防範滯留或走失。 

6.3.1.3 講解說明澳門與參與者客源地間交通規則之差異。 

6.3.2 住宿 

6.3.2.1 安排男、女分別集中住宿。 

6.3.2.2 帶領參與者瞭解住宿地周邊環境和設施設備、逃生通道等，

強調安全注意事項。 

6.3.2.3 向參與者說明入住注意事項，並幫助其熟悉房間及配套設

施，解決入住相關問題。 

6.3.2.4 宜安排專人負責樓層巡視及查房。 

6.3.3 餐飲 

6.3.3.1 確認就餐安排，提供特殊人員就餐說明，督促餐飲提供方

做好食品留樣工作。 

6.3.3.2 可安排自助取餐或分餐，根據需要採用公共餐具。 

6.3.3.3 注意營養均衡搭配，滿足參與者每日營養攝取之需要。 

6.3.3.4 宜進行用餐巡查，減少餐飲浪費。 

6.3.3.5 注意不同民族和地區飲食習慣、禁忌等特殊需求，滿足食

物過敏者的用餐要求。 

6.3.3.6 安排相對集中的用餐時間和用餐區域，宜有分桌安排，以

便參與者確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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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遊後服務 

7.1 整理研學旅遊服務全流程的記錄資料，留存歸檔。 

7.2 對參與者和合作方提出的問題進行及時溝通、處理、反饋。 

7.3 建立與組織方、參與者的聯繫，持續維護客戶關係。 

8 安全管理 

8.1 安全機制與制度 

8.1.1 建立貫穿研學旅遊活動全流程、全時段的交通、住宿、餐飲

等安全管理機制。制定應急方案，如人員走失、財物丟失、食物

中毒、突發疾病、交通事故、溺水、自然災害等。做到遊前有安全

隱患排查、遊中有安全教育和管理、遊後有安全檢討分析。 

8.1.2 應對研學旅遊產品進行安全評估，不應將未開發開放、缺乏

安全保障的區域納入研學旅遊產品。 

8.1.3 安排安全管理人員，明確責權和工作內容。 

8.1.4 可結合實際制定接送站（機）、戶外活動等專項安全防控方

案。 

8.1.5 旅行社須為旅程購買能承保對第三人的民事責任風險的一

般民事責任保險。宜提示參與者購買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8.2 交通安全 

8.2.1 充分評估交通承運全程中可能對參與者的安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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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在承運關鍵節點開展安全巡查，巡查內容包括車輛啓動前後

時段確保參與者處於安全位置，參與者上下車時清點人數等。 

8.2.3 關注惡劣天氣、災害、突發事件等預告預警和提示，認真研

判安全風險，及時調整活動安排及交通方式。 

8.3 住宿安全 

8.3.1 排查住宿地設施設備的安全隱患，如門窗、電器、洗手間等。 

8.3.2 安排住宿地值班及巡查，如查房、巡夜等。 

8.3.3 確保房間內無不良資訊和視頻，無另行付費物品或服務項目。 

8.3.4 確保住宿地安全監控設備運行正常。 

8.4 飲食安全 

8.4.1 與餐廳溝通，明確不應安排的高風險食品。 

8.4.2 根據參與者的情況，注意防範食物過敏、食物中毒等安全問

題，避免食用生冷食品。 

8.4.3 向參與者提供的食品之生產經營，以及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

食品添加劑及食品相關產品的使用，均須符合食品安全標準。 

8.4.4 確保餐飲經營者建立食品留樣備查機制，每種食品留樣量不

得少於 250 克（g）或 250 毫升（ml），留樣食品應當由專櫃冷藏

保存 48 小時以上。 

注2：留樣食品具體操作可參閱“留置食品樣本操作指引”（GL 005 DSA 2014）。 

9 評價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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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對研學旅遊服務各環節的實施情況開展多角度、全方位的評

估，總結經驗教訓。 

9.2 通過問卷調查、反饋收集等形式對參與者、組織方開展滿意度

調查，不斷優化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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